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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跨境服务贸易

第九条第一款�定义
本章所称：

(a)�飞机维修保养服务是指当飞机或其一部分在停用时进行的此类活动，不包
括所谓的航线维护（属于CPC�8868的一部分）；
(b)�机场运营服务是指旅客航空终端服务和机场地面服务，包括按费用或合同
进行的跑道运营服务（不包括货物处理）（如CPC�7461所述）；
(c)�计算机预订系统服务是指由包含关于航空公司时刻表、可用性、票价和票
价规则的计算机化系统提供的服务，通过这些系统可以进行预订或发行机票
（部分属于CPC�7523）；
(d)�跨境服务贸易或跨境服务供应是指服务的供应：

(i)�从一方领土供应到另一方领土；�(ii)�在一方领土内由该方人员向另一
方人员提供服务；或�(iii)�由一方国民在另一方领土内提供服务；

但不包括由另一方投资者或受涵盖投资在一方领土内提供服务；
(e)�企业是指第2.1(f)条（通用定义——通用定义章节）中定义的企业，以
及企业的分支机构；
(f)�一方企业是指根据一方法律组织或设立的企业，以及位于一方领土内并在
当地开展业务活动的分支机构；
(g)�地面处理服务是指仅指航空运输集装箱处理服务（属于CPC�7411的一部分）；
仅指航空运输货物处理服务，包括行李处理（属于CPC�7419）；以及航空运
输其他支持服务（CPC�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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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是指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
(i)�中央、区域或地方政府和当局；以及
(ii)�行使委托权力的非政府机构 y中央、区域或地方政府或当局。

(i)�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营销与《GATS航空运输服务附件》第6(b)段中定义
的含义相同，但“营销”应限于市场调研、广告和分销；�(j)�行使政府权力而提
供的服务是指既非以商业为基础提供，也非与一个或多个服务供应商竞争的任
何服务；�(k)�缔约方服务供应商是指该方寻求或提供服务的人员；以及�(l)�特
种航空服务是指任何非运输类航空服务，例如航空灭火、观光、喷洒、测量、
制图、摄影、跳伞、滑翔机牵引以及用于伐木和建筑施工的直升机吊装，以及
其他航空农业、工业和检验服务。

l航空灭火、观光、喷洒、测量、制图、摄影、跳伞、滑翔机牵引，
以及用于伐木和建筑施工的直升机吊装，以及其他航空农业、工
业和检验服务。

Article�9.2:�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措施，这些措施影响另一方的服务供应商
进行的跨境服务贸易。此类措施包括影响：

(a)�服务的生产、分销、营销、销售和交付；�(b)�购买、使用或支付服
务；�(c)�与服务供应相关的分销、运输或电信网络和服务的接入和使用；
(d)�另一方服务供应商在其领土内的存在；以及�(e)�作为服务供应条件
的保证金或其他形式财务担保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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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9.5条和第9.8条也适用于一方为影响另一方投资者或受涵盖投资在其领土
内提供服务而采取和维持的措施。9-1

9-1�为进一步明确，缔约方理解本章，包括本段，均不适用第10章第B节（投资）项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3.�本章不适用于：
(a)�第12.1(e)条定义的金融服务；(b)�政府采购；(c)�一方提供的补贴或
拨款，包括政府支持贷款、担保和保险；(d)�各方在其各自领土内行使
政府权力时提供的服务；或(e)�航空服务，包括国内和国际航空运输服
务，无论定期或不定期，以及支持航空服务的相关服务，但不包括：
(i)�飞机维修保养服务期间飞机退出服务；(ii)�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营
销；(iii)�计算机预订系统服务；(iv)�机场运营服务（不包括货物处理）；
(v)�地面处理服务；以及(vi)�特种航空服务。

4.�本章对一方关于另一方国民寻求进入其就业市场或在其领土上永久就业的义
务不作任何规定，并且不授予该国民关于该进入或就业的任何权利。

第9.3条：国民待遇
每一方应给予另一方的服务和服务供应商不低于其自身服务和服务供

应商在类似情况下所给予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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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条：最惠国待遇
每一方应给予另一方的服务和服务供应商不低于其给予非一方服务和服务

供应商在类似情况下所给予的待遇。

第9.5条：市场准入
任何一方不得在其全部领土或任何区域部分领土上采取或维持下列措施：

(a)�对下列事项施加限制：
(i)�服务供应商的数量，无论以数量配额、垄断、独家服务供应商
的形式，还是以经济需要测试的要求形式；(ii)�服务交易总额或
资产总额，无论以数量配额的形式还是以经济需要测试的要求形
式；(iii)�服务运营总数或以指定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
无论以配额形式还是以经济需要测试的要求形式9-2

9-2�第(a)(iii)款不涵盖一方为限制服务供应的投入而采取的措施。

;�或�(iv)�在特定服务部门中可能被雇用的自然人的总数，或
服务供应方可雇用的、对于供应特定形式的服务是必要且直接相
关的自然人数，以数量配额的形式或经济需要测试的要求为准；
或

(b)�限制或要求服务供应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资企业来供应服务。

第9.6条：本地存在
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另一方服务供应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或维持代表处或

任何形式的企业，或作为跨境供应服务的条件而成为居民。

第9.7条：不符合措施
1.�第9.3、9.4、9.5和9.6条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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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任何一方在以下情况下维持的非符合性措施：
(i)�中央政府层面，由该缔约方在其附件I的附件表中规定；(ii)�区

域政府层面，由该缔约方在其附件I的附件表中规定；或(iii)�地方政府
层面；(b)�继续实施或及时更新第(a)款所述的非符合性措施；或(c)�对
第(a)款所述的非符合性措施进行修订，但修订不得降低该措施在修订
前与第9.3、9.4、9.5或9.6条的一致性。

2.�第9.3、9.4、9.5和9.6条不适用于任何缔约方就其附件II的附件表中规定的服
务部门、子部门或活动所采纳或维持的措施。

第9.8条：国内法规
1.�每一方应确保所有影响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措施均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

2.�每一方应确保与服务资格要求与程序、技术标准及许可要求相关的措施不
构成服务贸易的不必要壁垒，包括确保此类措施，例如：

(a)�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如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b)�不比确保服务质
量所必需的更负担重；以及在许可程序的情况下，本身不限制服务供应。

3.�如果一方维持与服务资格要求与程序、技术标准及许可要求相关的措施，该方应：

(a)�向公众提供：�(i)�获取、续期或保留任何许可证或专业资格的要求和
程序信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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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技术标准信息；
(b)�如果提供服务需要任何形式的授权，确保其：

(i)�在其国内法律法规认定申请完整后的合理期限内，考虑该申请
并决定是否授予相关授权；�(ii)�及时通知申请人是否授予相关授
权的决定；�(iii)�应申请人的要求，无不当延误地提供有关申请状
态的信�息；以及�(iv)�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应未获成功的申请人
的书面要求，提供不�授予相关授权决定的书面理由；

(c)�为核实缔约方法律法规中专业人士的能力提供充分的程序；
(d)�在适当的专业和其他服务部门考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实
施临时或特定项目�的许可或注册制度，基于外国供应商的本地许可证或
认可的专业机构成员资格（无需进一步书面或口头考试），以促进外国
服务供应商为特定项目或有限时期提供服务的临时准入，在需要特定专
业知识的情况下。此类临时或有限许可证制度不应阻止外国供应商在满
足必要的本地许可要求后获得本地许可证；

(e)�在每个必须通过考试作为在缔约方领土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的行业：
(i)�在政府机构管理的考试情况下，采取合理措施安排考试，频
率不低于每年一次；或�(ii)�在非政府机构或专业协会单独管理
的考试情况下，尽最大努力鼓励此类机构或协会安排考试，频
率不低于每年一次；以及

在每种情况下，缔约方应确保此类考试向另一方的申请人开放。应探索使用电子方式进行此
类考试的可能性、进行此类考试口头进行的可能性以及在另一方领土内参加此类考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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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探索使用电子方式进行此类考试的可能性、进行此类考试口
头进行的可能性以及在另一方领土内参加此类考试的机会。

4.�不论第9.1(h)条如何规定，若相关措施由非政府机构负责，则上述第1至第
3段不适用。然而，每一缔约方应鼓励此类非政府机构遵守上述第1至第3段的
要求。
5.�若与GATS第六条第四款相关的谈判结果生效，缔约方应共同审查这些结果，
以视其是否应被缔约方认为适当而纳入本协定。

第9.9条：承认
1.�为履行其授权、许可或认证服务供应商的标准或标准，全部或部分地，并
遵守第3段的要求，缔约方可承认在特定国家获得的教育或经验、满足的要求
或授予的许可证或认证。此类承认，可通过协调或其他方式实现，可基于与
有关国家的协议或安排，或自主给予。

2.�当一方自主地或通过协定或安排承认非一方领土内获得的、满足的要求或授
予的许可证或认证的教育或经验时：

(a)�第9.4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承认另一方领土内获得
的、满足的要求或授予的许可证或认证的教育或经验；以及�(b)�一方应
给予另一方充分机会，以证明另一方领土内获得的、满足的要求或授予
的许可证或认证也应得到承认。

3.�一方不得以歧视各国在服务供应商的授权、许可或认证的标准或标准的
方式承认，或对服务贸易的隐蔽限制构成手段的方式承认。

第9.10条：拒绝利益
经事先通知和磋商，若服务供应商是另一方企业，一方可以拒绝其享受本

章规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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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非一方人员或否认方人员拥有或控制；以及�(b)�在另一方领土内
没有实质性的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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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A�专业服务

1.�根据第9.9条，缔约方同意在其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支持旨在促进承认另
一缔约方专业人士的资格和/或注册/许可的行业主导的倡议。
2.�为此，缔约方同意建立联系点，并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就专业资格和注册/
许可进行磋商和信息交换。此类信息可能包括：

(a)�相关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包括联系方式；�(b)�与专业资格、注册/
许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或规则；�(c)�资格承认程序；以及�(d)�注册/
许可承认程序。

3.�缔约方同意在其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支持行业主导的相互承认倡议，如果
需要且符合条件，以行业协会和/或监管机构所指示的方式进行，这些机构可
能有助于相互承认协议的谈判。


